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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|
|

工信厅科函〔2018〕253号

|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O18年

百项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

信息化主管部门’有关行业协会（联合会）,部管社会团体: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

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5〕13号）,按照《工业

和信息化部关于培育发展工业通信业团体标准的实施意见》（工

信部科〔2017〕324号）要求’我部将继续组织开展2018年度

工业通信业“百项团体标准应用示范”项目申报工作°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:

ˉ｀申报范围和条件

具有法人资格的协会、联合会、学会、商会以及产业技术联

盟等（以下统称社会团体）正式发布实施的工业通信业领域团体

标准°申报的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应至少实施6个月以上（截

止日期为2018年8月31日）,且技术水平较高、应用效果较好’

对促进工业通信业质量品牌提升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

弓｜领作用°重点支持具有创新性、先进性和国际性的团体标准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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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示范’主要包括:

（一）填补国家和行业标准空白的创新性团体标准;

（二）技术指标全面严于或优于现有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先进

性团体标准;

（三）具有国际领先水平’同步推进国际标准制定的团体标

准。

二、申报程序和要求

（一）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由社会团体自愿申请’经省级
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或有关行业协会（联合会）等部标准化

工作受托机构（以下统称推荐部门）推荐,向我部（科技司）申

报°我部管理的社会团体’以及属于社会团体性质的部标准化工

作受托机构可直接向我部（科技司）申报°

（二）社会团体对所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°同时

提交两项及以上团体标准的社会团体’应结合团体标准的整体应

用效果’按申报优先级排序填写《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汇总

表》。

（三）推荐部门要结合本地区、本行业的实际情况’组织做

好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的申报工作,加强对中报材料的审查把

关°

（四）我部将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、专家评审和公示’

遮选出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并向社会公布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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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｀申报材料

（一）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（需加盖公章）;

（二）团体标准发布文件（或复印件）;

（三）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汇总表（见附件1）;

（四）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申报书（见附件2）;

（五）团体标准的正式发布文本;

（六）团体标准应用情况证明（可多份’见附件3）;

（七）已转化为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团体标准’

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。

四、申报工作安排

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申报材料的接收、整理和汇总等工作

委托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承担’请各社会团体于2018年9

月10日前寄送申报材料一式三份,同时在线申报电子版（网址:

http:／／ttbz.miitstd。cn）,纸质材料应与电子版保持一致°

邮件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7号

邮政编码:100028

联系人及电话:傅田010-84142048／13621202158

周散华010—84382031／13621189560

电子邮箱:fut@cape.avic.com

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联系电话:010—68205241

附件:1.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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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·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申报书

3·团体标准应用情况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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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｜

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汇总表

填报时问:社会团体名称:

实施效果自评与政府标准关系

国际

接轨
协会／

联盟

应用

国际／

海外应

用

备注合计 区域

应用

行业

应用

要求

更高

填补空

白
发布时间发布单位所属领域标准编号团体标准名称序号 其他

（D｜@｜o｜@‖@｜@‖o o o

合计:

]=>=]

注;1、请在@、o、@、@、o、@、o、@中打“√’,。@＝@＋o＋@。
2、‘‘与政府标准的关系’’中的‘‘要求更高”是指团体标准的技术指标等严于或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;“填补空白”是指没有相

应的（或已经将团体标准转化为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;如选择‘‘其他,,’需在栏中说明情况.
3、“实施效果自评”中的“协会／联盟应用,’是指团体标准在某个协会或产业联盟内得到应用’‘‘区域应用”是指团体标准在某个

地区或产业聚集区得到应用’‘‘行业应用’’是指团体标准已在本行业内得到较为广泛认可和应用’“国际／海外应用”是指团体标准已经
转化为国际标准并得到应用’或已经在海外市场得到推广应用。

4、“国际挎轨”是指同步形成或已经转化为国际先进标准。

’

转化为国际标准并得到应用’或已经在海外市场得到推广应
4、‘‘国际接轨”是指同步形成或已经转化为国际先进标



附件2

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申报书 ||||

||团体标准名称

（中文）

问
）
时
月
布
年
发
（
发布时问

（年月）
标准编号

所属领域

团体标准

转化情况

（可多选）

□已转化为国际先进标准’国际标准编号:

□已转化为国家或行业标准’标准编号:

|||

1、必要专利名称（含专利号）:

2、本团体标准中的专利许可模式（从以下三项中勾选’如均

不是需另行说明）:

□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、合理、无歧视基础

上’免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团体标准时实施

其专利;

□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、合理、无歧视基础

上’收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团体标准时实施

其专利;

□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不同意按照以上两种方式进行专

利实施许可°

涉及必要专利与专

利许可模式

||
主要起草单位

标准制定背景
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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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主要内容及关

键技术指标

与政府标准的关系

（单选）

标准应用
示范效果

标准应用前景

申报
单位

推荐单

位

联系人

电子邮箱

（盖公章）

联系人

（推荐意见〉

（盖公章）

1、标准主要内容

2、关键技术指标

（可从创新性、先进性和国际性等方面反映标准的技术水平）

□填补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空白

□技术指标严于或高于现有国家和行业标准

1、协会／联盟应用成效

2｀区域应用成效（如无’可不填）

3、行业应用成效（如无’可不填）

4｀国际／海外应用成效（如无’可不填）

（描述团体标准未来应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）

手机号码

传真

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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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团体标准应用情况证明

」
｜|||||

团体标准名称

（中文）

••| 发布时间（年月）标准编号

标准应用单位及应用情况

|
•
•

应用单位
|

联系方式

通讯地址

（简要说明标准应用情况及效益）

|
应用单位（盖章）

年月日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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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’相关标准化技术组织和专业

机构;

部内:相关司局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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